
惠州市惠东县环境保护局
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惠东环责改 (2 0 18 ) 0 6 0 号

当事人名称 惠东县伟盛制衣有限公司

统 社会信用代码 9 14 4 13 2 3 6 17 6 9 0 17 9 L

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 ) 林伟章

身份证 号码 F 10 2 2 \ 8 8 1

地址 惠东县白花镇太阳坳工 业区

我局于 2 0 18 年 5 月 2 4 日
，
对你 (单位 ) 进行了调查

，

发现你 (单位 ) 实施 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废水处理设施出

口 所测项 目中氨氲超标 0 6 倍
，

其余项 目达标
。

以上事实 ，
有 《惠东县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笔录》

、
监

测报告 ( (惠东 ) 环境监测综字 (2 0 18 ) 第 0 3 0 6 号 ) 等证

据为凭 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 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十

条的规定
。 根据 《中华人 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 十三

条第二 项的规定
，
责令你单位 立即停止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。

如你 (单位 ) 拒不改正 上述环境违法行为
， 我局将按照

く中华人 民共和 国环 境保护法》第五 十九条的规定
，
对你 (单

位 ) 实施按 日连续处罚 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
， 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 日内向



惠州市环境保护局或者惠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
，
或在

六个月内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
。



惠东县环境保护局

行政处罚决定礤
惠 4乙环罚 ( 2 0 18 1 5 0 号

患¢、 只作盛制衣有限公司

E +łh fi
'
: ï  代码 : 9 14 4 132 36 17 b 9 0 1 ?9L

法定代表人： 林伟章

地址 惠东Ř 太阳坳太阳工 业城

、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 0 18 年 5 闪2 4 日
， 找局环保执法人艮到你公司检查 ， 监测站在

你公司的废水处理设施出口 采样 《监测报告》(( 惠东)环境监测 (综 )

字 ( 2 0 18 ) 筝 0 3 0 b 号) 结果显示、 你公司设施出口所测项 目中氨氮
超标 O も陪 发条项目达标

。

L' 上事实亩询问笔录、 现场检查笔录、 监测报告等证据为凭
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十
条的规定

。

我局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全面审查， 于 2 0 18 年 9 月 4 日向你公
司送达了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( 惠东环听告字 【2 0 18 3 56 号 )

，

你公司在接到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规定时间内未向我局提出听证
申请、 陈述和申辩 视为你公司放弃听证 、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、 现已
审查终结

.

二 ， 行政处罚的依据、 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二 项规定、

芹参照 《息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钱
量标准 (2 0 18 年版)》序号 19 项的规定、 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




